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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在农业生产中将因不利天气或气候造

成的农作物显著减产的现象称之为农业气象灾害。农业

气象灾害的出现和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气候异常情况及

具体农业对象，其波及范围较大，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

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得粮食产量出现大幅度波动。乌兰

察布市位于内蒙古中部，地貌类型多样，从北到南依次

包括高原、丘陵、山地和丘陵台地四部分，属于典型的

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四季分明，冬寒少

雪，夏季凉爽，秋凉多霜。受到阴山山脉的阻挡，境内

形成前后山气候差异大的南北气候分区。在地理区域位

置和自然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乌兰察布境内灾害天气种

类较多，干旱、霜冻、冰雹、洪涝、大风等农业灾害经

常出现。尤其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这些气象灾

害出现频率和危害强度进一步加重，对于当地农业生产

持续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因此，本文通过探究乌兰察布

气象灾害对农业的影响及灾害预测预报技术，希望能够

推动当地农业健康持续发展。

一、乌兰察布主要气象灾害特征

（一）干旱

在无灌溉条件下，且长期无有效降水天气出现或降

水量较少，使得空气相对湿度较低，土壤及大气供水严

重不足，打破了空气中的水热条件，使得作物和牧草遭

受灾害的现象称之为干旱。由于乌兰察布南部及中部属

于半干旱气候，而北部是干旱气候区，且年内降水量偏

少、降水变率大、雨季集中，对降水的利用率不高。结

合乌兰察布境内观测站降水量资料信息，不难发现各地

年降水量在 312 ～ 416mm之间，而降水量的最低值只有

160 ～ 180mm，而蒸发量将近是同期降水量的 5 ～ 10 倍

左右，水分失衡极为严重，往往有“十年九旱”之说，

干旱是当地最为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出

现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危害强度大、影响范围广，极

易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霜冻

霜冻是指空气温度骤然下降，使得地表温度降低到

0℃以下，进而造成农作物受损或死亡的一种灾害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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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在乌兰察布春季和秋季最为常见。乌兰察布初、终

霜冻年际变化较大，且保证率偏低，凉城县、丰镇市、

兴和县及察右前旗等地正常年份下的春季终霜冻在 5月

中旬结束，而察右中旗和卓资县则是 6月初结束，其余

地区 5月下旬结束；最晚年份的凉城县在 6月 7日，察

右中旗、商都县、卓资县则在 6月下旬结束，同地区的

终霜冻最早和最晚年份之间相差 40 ～ 50d左右。乌兰察

布境内霜冻灾害影响区域较大，且受到出现时间、低温

程度及受冻植物自身的抗寒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危

害程度有很大差异，通常是温度越低，时间距离夏季越

近，其造成的危害就越严重。

（三）冰雹

乌兰察布市夏秋季节出现冰雹灾害的频率较高，其

属于局部性灾害性天气，主要在发展较为旺盛的积雨云

中产生，山区则是因地形抬升及热对流的共同作用，为

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因高空气流的控

制，雹云在移动中会有降雹出现，使得影响区往往呈现

出带状分布，俗承“雹打一条线”的说法，也是造成冰

雹危害范围较小的主要原因。乌兰察布境内冰雹灾害主

要在大青山区南部和尾端分裂带上出现，以卓资、集宁

为横轴线，并以此轴向为基础不断朝着南北方向递减，

同时还以化德、兴和为一纵轴线，以该轴向为基础向东

西两侧递减。乌兰察布冰雹主要在每年的 3月中旬到 11

月上旬出现，在 5—9月最为集中，而 7—8月成灾最为

严重。降雹时间段大都在午后到傍晚时分，主要在 12时

到 18时最为集中，将近是总冰雹日数的 79%，冰雹天

气持续时间大都在 10min内，成灾范围一般有几个村或

乡。乌兰察布冰雹年际变化较大，大范围冰雹成灾基本

是两年一遇，较重雹灾则是三年一遇，尤以 20纪 70 到

80 年代出现最多，因近些年采取了人工防雹等措施，其

出现频率明显下降。

（四）洪涝灾害

洪涝灾害是洪灾和涝灾的总称，主要是暴雨山洪引

起的灾害。对于洪灾来说，其是大雨、暴雨及局地性短

时强降水导致山洪暴发而引起的洪水灾害；涝则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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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连阴雨天气的出现，使得累计降水量偏多，在短时间

内未及时排除，使得低洼处出现积水或者是将农田淹没

的灾害现象。因降水时间段较为集中，洪涝灾害主要出

现在 6—8月份，而每年的 7月下旬到 8月上旬则是主汛

期。洪灾是在局部强降水和特定地形条件下形成的，在

日降水量超过 25mm的情况下极易成灾，且降水强度越

大其造成的危害就越严重。乌兰察布洪灾将近是每 10年

出现 7次，其影响范围相对较小。涝灾的成灾地域较为

广泛，其出现频率较低，涝灾主要在连阴雨多天气偏多

的情况下出现，平均每 3年出现 1次。

（五）大风

在气象学上将瞬时风速超过 17m/s的风称之为大风。

大风引起的灾害极为复杂，大部分情况下的风害并不是

单单的大风引起的，大都伴随着暴风雪、风沙等天气。

乌兰察布地处内陆，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

显著的季节性变化特征，每年春季出现频率较高，冬春

季节则在内蒙古边缘的控制下，使得气压梯度进一步增

加，境内天气寒冷干燥，以偏西偏北大风为主。乌兰察

布境内大风天气以北部最多，从北向南逐渐减少。

大风将地面沙尘吹起造成空气浑浊，水平能见度不

足 1000m的天气现象称之为沙尘暴。因乌兰察布境内干

燥少雨、植被稀疏、地表裸露，一旦遇到大风极易形成

沙尘暴天气，其危害较为严重。在后山土牧尔台到乌兰

花一带则是多沙暴中心，年内的沙尘暴日数在 10 ～ 14d

之间；而在乌兰察布东部旗县，如化德、商都、兴和一

带的沙尘暴日数在 5～ 10d左右，其他地区年沙尘暴日数

不足 5d。

二、乌兰察布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一）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根据季节不同可以将乌兰察布干旱划分为春旱、夏

旱、秋旱，尤以春季干旱出现频率最高，造成的危害也

最为严重，其次则是夏旱和秋旱。春旱主要是指每年 4—

6月上旬出现的灾害，由于该时期的降水量少、气温高、

风速大、蒸发量大，不利于农作物正常播种、出苗、幼

苗生长及牧草返青，针对严重的春季干旱，则会使农耕

作物播种时间推迟，即使播种也会造成严重缺苗，甚至

是不出苗的情况。夏旱则包括初夏旱和盛夏旱，主要出

现在 6月上旬到 7月上旬，严重威胁着牧草的正常生

长。其中盛夏旱出现在 7月中旬到 8月中旬，由于该阶

段气温较高，又被称之为伏旱，该时期恰好是乌兰察布

牧草和农作物生长旺季，对水分的需求较大，若是出现

严重干旱，对农作物的危害几乎是致命的。秋旱主要出

现在 8月下旬到 9月中旬，干旱灾害会造成牧草干枯时

间提前、缩短了青饲期时间，不利于牲畜保膘及越冬的

进行，对当年农作物没有太大影响。因土壤墒情较差，

会使第二年春季干旱出现的概率增加，影响春季播种工

作的正常开展。冬季干旱对乌兰察布牧业的危害较大，

由于牲畜水分供应不足，再加上草场不好，很容易吃不

饱，使得大量牲畜死亡，将会使牧民遭受严重的经济

损失。

（二）霜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乌兰察布的霜冻灾害在春季和秋季最为常见，其在

出现的过程中严重威胁着农作物、果树及蔬菜的正常生

长发育。其中春季晚霜冻会对蔬菜、拔节期小麦等作物

幼苗和果树发芽产生影响，成灾率不高，对农作物的危

害相对较小；若是霜冻灾害出现在秋季，此时恰好是乌

兰察布玉米、大豆、马铃薯、高粱等农作物成熟期，其

自身的抵抗能力不高，一旦遭受冻害将很难通过补救的

措施进行弥补，若是霜冻时间提前，将会造成乌兰察布

境内农作物减产，这种现象在制种田内表现得最明显，

由于冷害的出现会使种子死亡率加剧，降低了发芽率。

（三）冰雹

乌兰察布冰雹灾害主要在春末夏初、夏末秋初这段

时间内出现，由于该阶段有冷涡出现，再加上中低空处

存在较好的水汽条件和层结的不稳定性，促进了强对流

天气的发生发展。冰雹对农作物的危害强度主要受农

作物生育期及冰雹破坏力的共同作用。由于冰雹从天而

降，其在降落后会损坏农作物、蔬菜、果实等的叶片、

茎秆、果实等，轻则会降低农作物产量和品质，重则会

造成作物茎秆砸断，对农作物产量有较大影响；冰雹产

生的机械损伤还会引发农作物生理障碍及病虫害方面的

问题。

（四）洪涝灾害

乌兰察布年内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尤其是洪涝灾

害的出现，在破坏土壤结构的同时，还会将农作物茎秆

折断。一旦洪水淹没农作物，会造成土壤内的氧气供应

不足，此时的作物体内会积累有大量有毒物质，如二氧

化碳、有机酸等，不利于农作物根系的正常发育，甚至

会造成烂根，对于作物新陈代谢的进行产生了阻碍，严

重的情况下会造成作物死亡。针对长期生长在阴湿环境

下的农作物来说，极易引发病虫害，会降低农作物产

量，更有甚者则会导致农作物绝收，对农民的影响较

大。如自 2018 年 7月份以来，乌兰察布出现连续降雨过

程，雨量大，并伴有雷电、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多地遭受风雹和洪涝灾害。特别是 7月 19 日—21 日出现

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达到暴雨量级，使察右中旗、商都

县、化德县、丰镇市部分乡镇遭受洪涝灾害，造成牲畜

死亡、大棚被淹、蔬菜受损、房屋倒毁，部分耕地被水

淹、冲毁，主要受灾农作物有玉米、土豆、豆类、油菜

籽等。截至 7月 22 日，灾害共造成 4个旗县 22个乡镇

20336 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 490 人，因灾死亡牲畜 3头

（只），农作物受灾面积 11411.5 万亩，成灾面积 2.14 万



农家科技 97

农 业生态
NONGYESHENGTAI

亩，绝收面积 1.06 万亩。

（五）大风

乌兰察布一年四季均有可能出现大风、沙尘天气，

尤其是春季因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增大了地区间气压梯

度，经常会有大风天气；而夏季的气层不稳定，以阵性

大风天气居多。大风天气出现时会伴随着沙尘天气，在

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的同时，还会加剧田地沙化程度，

沙尘还会将渠道与水源掩埋，不利于农业灌溉工作的开

展，同时还会造成牲畜饮水困难。强风会将温室大棚、

农田地膜损坏，或者是吹掉棚膜，使得外界冷空气迅速

进入棚内，对于大棚蔬菜的生长产生影响。另外，强风

天气还会卷起农田表层土壤，刮起的尘土会将农田覆

盖，进而破坏土壤结构，降低农作物产量。因每年春季

恰好是乌兰察布经济作物，如蔬菜、瓜果等的出苗、子

叶生长、真叶期及果树开花期，若此时出现风沙天气，

轻则会造成叶片蒙尘，降低光合作用强度，抑制农作物

正常生长；严重的情况下则会出现苗死花落的情况，不

利于优质高产经济作物的形成。

三、气象灾害监测预报技术

（一）构建专业服务组织，完善为农服务体系

首先，对于乌兰察布气象局来说，应重视起工作人

员，特别是专职气象人员的培训工作，确保每位气象人

员对气象观测、预报等方面的知识进行熟练掌握，以更

好地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其次，向各个乡镇、村镇配

置专门的气象信息员和联络员，其在上岗之前需积极开

展针对性的指导和培训，使广大农牧民可以第一时间了

解气象变化，并提前将准备工作做好，将气象灾害对农

业生产的危害降到最低。最后，还可以根据乌兰察布实

际，尽快落实气象服务工作，以期为当地农户提供精细

化的气象服务。

（二）加强合作交流，构建共享机制

为了提前预防气象灾害，需要对气象数据进行全面

收集，以进一步提升气象灾害预测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水

平。因此，乌兰察布气象部门应加强同当地职能部门之

间的合作交流，通过构建天情、雨情、灾情等信息共享

机制，及时获取农业生产所需的信息，并通过因地制宜

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避免或者降低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

的危害。

（三）做好联合会商，提升防灾效果

为了充分发挥出各个部门的职能作用和优势，乌兰

察布气象局应加强同当地农业、畜牧、林业等部门间的

合作，通过开展农业气象灾害防御联合会商，不断提升

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在联合会商开展的过程中，气

象部门可向各部门分享乌兰察布实时天气情况及对农牧

业生产的影响，同时还要分析预测未来天气情况，其他

涉农单位则要根据气象灾害的影响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或对策，进而形成多部门联合会商材料，进而为党政及

相关部门提供完善的服务，有效降低气象灾害造成的

危害。

（四）健全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及评估体系

结合乌兰察布各种气象灾害发生发展规律及对农业

生产的危害，使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构建气象防灾减灾法

律法规及评估体系，并对其不断进行完善，以推动气象

防灾减灾工作顺利推进。同时，对气象防灾减灾技术标

准体系加强建设，尽快制定出相关技术标准，如气象灾

害普查、评估、灾情收集等方面的内容，同时还要不断

健全气象防灾减灾法律体系。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加快气象灾害法制法规建设进度，以提升气象部门发布

预报预警信息的能力。为了方便政府部门全面了解灾害

发生发展情况，并为其制定防灾减灾措施提供决策依

据，应构建起包括灾前的预评估、灾中评估及灾后的综

合影响评估的全过程气象灾害评估体系，提升灾害评估

的准确性水平。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乌兰察布干旱、霜冻、冰雹、洪涝和大

风等灾害性天气经常给该区域农业带来特别严重的危

害，给当地农牧民严重的经济损失。针对这些气象灾

害，需要结合乌兰察布市农业经济发展以及灾害性天气

具体情况，不断强化专业服务组织，完善为农服务体

系，健全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及评估体系，进一步促进巴

彦淖尔市农业的持续、健康以及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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